
 
 

2021 年 3 月 19 日  
討論文件  
 
 

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 
 

推行電子交通執法系統  
 
 

目的  
 
 政府計劃建立全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，透過電子方式

處理涉及交通違例事項的定額罰款通知書，以提升香港警務處 (下
稱「警務處」)的交通執法準確性及效率，從而更有效利用有限的

路面空間，進一步加強道路安全及紓緩道路交通擠塞的情況。本

文件旨在就有關電子交通執法系統的財務安排及初步立法建議徵

詢委員的意見。  
 
 
背景  
 
2. 現時，根據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例事項 )條例》(第 237 章 )
及《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例》(第 240 章 )，警務處負責向違反交

通規例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 (下稱「告票」)。總的而言，在

第 237 章下所指的事項是違例泊車事項，罰款金額為 320 元 ;而在

第 240 章下所指的違例行車事項是超速駕駛、沒有遵從交通燈的

指示等，視乎所涉違例事項，罰款金額由 230 元至 1,000 元不等。

此外，警務處亦會根據《道路交通條例》(第 374 章 )，對現時第 237
章和第 240 章未有涵蓋的交通違例事項 (例如行人胡亂橫過馬路、

司機危險駕駛等 )向司法機構提交交通傳票申請表，再由司法機構

向違例人士發出傳票。  
 
3. 自 1970 年起，交通執法的前端及後端流程分別由警務

處的前線執法人員及後勤文職人員以人手操作及紙本記錄，其後

再將相關資料輸入電腦，流程耗時，且牽涉相當人力資源。前線

執法人員必須在告票上填寫詳細資料，包括違例車輛的車輛登記

號碼、車輛位置、違規時間等，以及在其筆記本上記錄違例的詳

情，例如與司機的對話內容和現場草圖等。整個過程一般需時 15
至 30 分鐘不等。若要處理較為複雜的個案，則需要更長時間。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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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端流程而言，後勤文職人員會將告票的副本以人手分類、核對

資料，以及將資料輸入後端數據系統。假若違例車主或司機在收

到告票後對票控提出查詢或爭議，後勤文職人員便需要翻查紙本

紀錄或待資料輸入電腦系統後方可處理市民提出的各類查詢、繳

款問題及相關爭議。至於須透過傳票處理的交通違例事項，前線

執法人員須先行填寫交通傳票申請表，再由後勤文職人員將資料

輸入司法機構的「法院案件管理系統」，從而向法庭申請對違例人

士發出傳票。在 2017 年至 2020 年期間，警方積極打擊交通違例

事項，發出的告票及交通傳票申請表由 2017 年的 240 萬張增至

2020 年的 320 萬張 1，增幅高達 33%。若繼續沿用現時以人手為主

的交通執法模式，將難以有效處理可能繼續增加的交通執法個案

及進一步加強交通執法行動。  
 
4. 此外，以人手為主的交通執法模式，難免容易出現人為

錯誤，例如未能辨識告票或交通傳票申請表上的手寫資料、錯誤 /
遺漏輸入資料等。在 2017 年至 2020 年期間警方平均每年發出大

約 170 萬張紙本違例泊車告票，當中約有 6 700 張因人為錯誤而

須撤回。  
 
 
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  
 
5. 自 2020 年 3 月中旬起，警務處展開針對違例泊車的「電

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劃」(下稱「先導計劃」)，在先導計劃下，

前線執法人員以手提裝置輸入違泊車輛的資料，或透過掃瞄貼於

車輛擋風玻璃上印有二維碼 2的車輛牌照 (俗稱「行車證」 )讀取有

關資料。前線執法人員並會拍攝現場照片作為違泊證據、即時列

印電子告票並固定於車輛擋風玻璃上，以及上載有關資料至後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2020 的數字包括警方於 2020 年 3 月中旬起實施的「電子定額罰款通知書先導計

劃」下所發出的電子告票。詳情見本文件第 5 段。  
 
2   為配合是項先導計劃，運輸署由 2020 年 4 月開始陸續就新發或續牌的申請者發出印

有已加密二維碼的行車證，以方便前線執法人員讀取車輛資料。運輸署在新簽發的

行車證上的加密二維碼載有七項資訊，包括：(1)牌照屆滿日期、(2)車輛類別、(3)登
記號碼連檢查數位、(4)廠名、(5)顏色、(6)座位限額，及(7)檔案記錄，與車主一向須

張貼於車輛擋風玻璃上的車輛牌照所顯示的資料一致。截至 2021 年 1 月 31 日，運

輸署已發出約 70 萬張印有已加密二維碼的行車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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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處理，以減少因手寫發出違例泊車告票及人手輸入資料而造

成的人為錯誤，從而提升整體執法的準確性。  
 
6. 在 2020 年 4 月至 12 月期間 (即先導計劃推出後的九個

月內 )，警務處合共發出約 220 萬張違例泊車告票，當中超過四成

(約 100 萬張 )為電子告票。2020 年全年發出的違例泊車告票約有

270 萬張，與 2018 年比較 3上升 33%。主要原因是發出電子告票的

流程較省時 4。此外，在 2020 年，因人為錯誤而須撤回的電子違例

泊車告票只有約 800 張，即佔整體數字約 0.08%。先導計劃的結

果顯示，電子告票可進一步提高交通執法的整體準確性和效率，

更有效打擊違例泊車的情況。  
 
 
建議及理據  
 
電子交通執法系統的功能  
 
7. 鑑於先導計劃的成功經驗，政府建議建立具備下述功能

和特點的全新電子交通執法系統，以處理所有違反交通條例的事

項 (即不限於違泊事項 )：  
 

(a) 把現有人手操作的交通執法流程數碼化，包括收集違規

證據、處理以至儲存資料等，並以電子方式處理和發送

所有交通告票及傳票申請表；  
(b) 對外建立便利市民的電子交通執法專屬網站 ;及  
(c) 內部建構交通執法平台以處理與交通執法相關的資料

及數據。   
 

8. 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會把收集及填寫違規資料的

流程數碼化，並以電子方式向違例人士發送告票及向法庭提交交

通傳票申請表。前線執法人員會利用手提裝置的應用程式掃瞄違

規司機駕駛執照 5和違規車輛行車證上的二維碼，以分別讀取司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2019 年因社會事件而令警方投放於交通執法的人手減少，故不宜與該年的執法數

字比較。 

 
4  警方於 2018 年和 2020 年投放於交通執法的人手相約。發出電子告票的流程一般大

概需時 5 至 15 分鐘，較人手告票可節省 10 至 15 分鐘不等。 
 
5  警方計劃在 2021 年 3 月擴大現有的先導計劃，以涵蓋第 240 章下的交通罪行。為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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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車輛的資料，並利用全球定位系統檢索現場位置，自動填寫告

票。前線執法人員亦會利用手提裝置的拍攝和錄像功能記錄違例

詳情作證據。上述所有資料會透過第四代 /第五代流動網絡實時傳

送至警務處的後端伺服器，並會透過電郵或流動電話短訊向違規

的車主或司機發送電子告票 6，或向司法機構的「法院案件管理系

統」發送交通傳票申請表。  
 
9. 與此同時，政府將開發便利市民的電子交通執法專屬網

站。市民可透過「智方便」進行身份認證以登入該專屬網站，查閱

其電子告票及瀏覽相關的違例照片及 /或影片 7、以電子途徑 (例如

繳費靈、信用卡、轉數快或其他由庫務署提供並適用於繳交交通

罰款的付款方法 )在網上繳交罰款、對檢控提出查詢和爭議、申請

「違例駕駛判罪記錄證明書 8」，以及接收和遞交「要求提供司機

身份詳情通知書 9」。  
 
10. 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將會處理所有與交通執法相

關的資料及數據。這些資料及數據均來自交通執法相關的裝置，

例如衝紅燈攝影機、固定偵速攝影機，以及上文提及的前線執法

人員的手提裝置等。在處理相關交通違規資料時，該系統會利用

運輸署的「車輛牌照及駕駛執照綜合資料電腦系統」10查詢違規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合先導計劃的擴展，運輸署稍後亦會陸續發出印有已加密二維碼的駕駛執照，二維

碼會載有駕駛執照原有的資訊，讓前線執法人員以手提裝置讀取違規駕駛人士的資

料。  
 
6  此功能要待相關法例修訂通過及擬議系統推行後始能實現。詳見本文第 18 至

第 19 段。  
 
7  若警務處管有相關的交通違例照片及 /或影片，涉案人士須先行向警務處提出申請及

獲得許可後，方可在網上瀏覽相關的資料。   
 
8   證明書的資料包括(1)過去十年內根據第 374 章的判罪紀錄 ;(2)過去五年內根據第 240

章的繳款紀錄；及(3)過去五年內根據《道路交通(違例駕駛記分)條例》(第 375 章)第
3(2)條的違例駕駛記分紀錄。現時，市民須親身到警察總部、郵寄、傳真或電郵辦理

相關的申請。  
 
9  現時，警務處會向違例車輛的登記車主以郵寄方式發出「要求提供司機身份詳情通知

書」，要求登記車主提供涉案司機的身份。登記車主須於 21 天內親身遞交或郵寄已

填妥的通知書予警務處。  
 
10  目前，警方在交通執法的流程中，會向運輸署的「車輛牌照及駕駛執照綜合資料電腦

系統」索取相關車輛及 /或司機的資料。為建立「電子交通執法系統」與「車輛牌照

及駕駛執照綜合資料電腦系統」的連接介面，容讓過程數碼化，擬議的撥款(見下文

第 21 段)已包括支付提升後述系統所需的開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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輛、車主及司機的資料等，以向違規人士發送電子告票、向司法

機構提交交通傳票申請表及其他有關交通檢控的電子訊息通知。

藉此中央平台，警務處可便捷地整合所有交通執法的資料，加強

數據分析，有助提升交通管理的工作。  
 
預期效益  
 
11. 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能透過上述的功能，優化現時

的交通執法流程及為市民帶來更便捷的公共服務，配合香港發展

為智慧城市的政策方向。以下段落闡述預期該系統帶來的效益。  
 
(a) 提升交通執法的準確性及效率  
 
12.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，擬議的系統能提升交通執法的準

確性及效率。如上文第 3、4 及 6 段所述，在先導計劃下，經電子

方式發出告票，可令有關過程所需的時間大大縮短；因人為錯誤

而須撤回的告票數量亦顯著減少。在 2020 年發出的約 100 萬張電

子告票中，只有約 800 張須撤回 (約佔 0.08%)，比率遠低於紙本告

票的平均約 0.39%。透過手提裝置在涉事現場直接擷取違例細節、

照片及 /或影片，並自動傳輸到擬議的系統，也可以提高數據的準

確性及證供的可靠性，藉此減少公眾對交通執法的投訴和爭議。  
 
(b) 加強道路安全及紓緩交通擠塞  
 
13. 通過採取更審慎及高效的交通執法行動，能更有效遏止

車主和司機違反交通規例，長遠而言可培養駕駛者良好的駕駛態

度，有助減少交通事故及違例泊車，從而紓緩因而引致的交通擠

塞情況。  
 
(c) 為市民提供便捷和高透明度的公共服務  
 
14. 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專屬網站將會提供便捷的線上平

台，方便車主和司機查閱其電子告票，並於網上處理相關事宜。  
 
15. 此外，由於收集所得的交通違例資料及數據將會自動實

時上傳到擬議的系統，因此，警方的負責人員能即時取得相關的

電子紀錄以回應公眾的查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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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提倡綠色交通執法  
 
16. 透過電子方式向違規人士發出告票和向司法機構提交

交通傳票申請表，可實現無紙化交通執法，支持環保；寶貴的辦

公室空間亦不需再用以儲存紙本告票及傳票申請表。  
 
 
未來路向  
 
17. 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會在設計上兼容擴展性和靈

活性，以應付將來更廣泛運用科技管理交通和執法的需要。另一

方面，警務處會繼續留意科技發展，並會聯同其他部門及機構繼

續積極研究應用科技以代替巡邏人員進行交通執法，提高交通管

理和執法的效率。  
 
 
修訂法例  
 
18. 為實踐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，我們須修訂《定額罰

款 (交通違例事項 )條例》(第 237 章 )、《定額罰款 (交通違例事項 )規
例》 (第 237A 章 )、定額罰款 (刑事訴訟 )條例 (第 240 章 )、定額罰

款 (刑事訴訟 )規例 (第 240A 章 )、《道路交通條例》 (第 374 章 )、道

路交通 (駕駛執照 )規例 (第 374B 章 )和道路交通 (車輛登記及領牌 )
規例 (第 374E 章 )。具體而言，主要法例修訂建議如下：  
 

(a) 在第 237 章下容許以電子方式發出違例泊車告票 11；  
(b) 在第 240 章下容許以電子方式發出違例行車告票 12；   
(c) 賦權運輸署署長，收集登記車主、各類駕駛執照、牌照

和許可證的持有人的電郵地址或流動電話號碼，以便警

方發出告票及相關訊息 ; 
(d) (a)項及 (b)項所述的電子方式，具體而言是指以電郵或

流動電話短訊向負責人發出訊息，以通知該負責人可登

入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查閱告票 ;以及  
(e) 要求登記車主、各類駕駛執照、牌照和許可證的持有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 現時，在第 237 章下發出的告票必須即時交予違例車輛的負責人或固定於該車

輛上，別無其他交付途徑。  
 
12  現時，在第 240 章下警務處除可發出告票直接交予違例者或固定於該車輛上，亦可

郵寄相關「繳付定額罰款通知書」給違規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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須在其電郵地址或流動電話號碼變更後的 72 小時內通

知運輸署；及廢除在第 237 章及第 240 章中訂明的告票

格式，改以臚列告票所須訂明資料的方式取代，以增加

日後格式修訂的彈性。  
 

19. 我們期望在 2023 年開始分階段實行擬議的電子交通執

法系統。為使該擬議的系統有所需的法律基礎支持，我們計劃在

2021-22 立法年度向立法會提交相關法案。  
 
20. 由於建立全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需時，我們計劃率先

在本立法年度向立法會財務委員會 (下稱「財委會」)申請撥款，以

早日推行有關項目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 
非經常開支  
 
21. 警務處估計擬議電子交通執法系統所需的非經常開支總額為

3 億 5,200 萬元，有關分項數字如下： 

  
總計  

(千元 ) 
(a) 購置系統硬件 (包括伺服器、儲存器、

備份設備、負載平衡器、工作站、智

能電話、打印機等硬件等 ) 
 

110,000 

(b) 相關電腦系統軟件 (包括系統管理、

數據庫應用、應用伺服器、儲存器、

流動裝置管理等軟件等 ) 
 

35,000 

(c) 通訊網絡 (包括路由器、防火牆、網絡

收發器、網絡費用等 ) 
 

26,000 

(d) 雲端服務 (包括政府雲端設施服務等 )  10,000 
(e) 系統開發服務 (包括專屬網站、後端

企業應用系統、外部應用系統介面、

流動應用程式等 ) 
 

72,000 

(f) 聘請合約員工 (包括用以支援開發流

動應用及後端企業應用、系統保安、

項目招標及管理等 ) 
 

60,000 

(g) 員工培訓   1,000 
(h) 場地準備 (包括安裝網絡埠、電掣等 )  1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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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其他   5,000 
(j) 應急費用 (上述 (a)至 (i)項總額的 10%)  32,000 

 總計  352,000 
 

 
 
22. 估計所需的現金流量如下：  

財政年度   (千元 ) 
2021-22  23,000 
2022-23  53,000 
2023-24  199,000 
2024-25  35,000 
2025-26  10,000 

 小計 320,000 

應急費用 (項目總額的

10%) 
 32,000 

 總計 352,000 

 
 

經常開支  
 
23. 擬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預計在 2023 年第一季開始分

階段實行。在 2024-25 年度的經常性開支估計約為 3,689 萬元，並

在 2026-27 年度增至每年約 6,246 萬元 13。經常性開支主要用以支

付硬件和軟件保養、持續系統支援服務、通訊網絡和雲端服務、

相關消耗品和其他費用。  
 
可節省的開支  
 
24. 我們估計全面推行擬議的系統後，每年可節省的開支 14

分項如下：  

(a) 可變現節省人手經常開支約 1,184 萬元，包括原以

人手操作及紙本記錄檢控資料的後勤文職人員；以

及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 系統於 2024 年 1 月全面投入服務後，警務處將逐步聘請承辦商及合約員工專責為系

統提供持續支援服務。因此全年所需的經常性開支將於 2026 - 27 年度才全面反映。 
 
14  可節省的開支要待相關法例修訂通過及擬議系統全面推行後，警務處檢視實際操作需

要才能確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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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可變現節省開支約 60 萬元，包括原以印刷紙本文件

(例如紙本告票 )的成本。  

由於可節省上述開支，擬議系統每年的經常性開支因而預計會下

調至 5,002 萬元。  
 
 
推行時間表  

 
25. 在獲得財委會批准撥款後，警務處會隨即安排進行公開

招標，選取合約承辦商建立擬議系統。預計電子交通執法專屬網

站會於 2023 年第一季開始推出首階段服務，包括讓市民查閱電子

告票，以及透過各種電子途徑在網上繳交相關罰款，或對檢控提

出查詢和爭議等。暫定的推行時間表如下︰  

 工作  預計完成日期  
(a)  擬備招標文件  2021 年 11 月  
(b)  進行招標、評審標書及批出合

約  
2022 年 3 月  

(c)  設計基礎系統平台  2022 年 9 月  
(d)  專屬網站開始提供首階段服務

（應用政府雲端設施服務）  
2023 年 1 月  

(e)  硬件和軟件的交付、安裝及進

行測試  
2023 年 12 月  

(f)  系統全面投入服務  2024 年 1 月  
(g)  系統護理  2024 年 9 月    

 
 
徵詢意見  
26. 請委員就推行電子交通執法系統及初步立法的建議提

供意見。  
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香港警務處  
2021 年 3 月  




